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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萧法

退休后被返聘到保安公司上班的老刘，值班过程中猝

死，保安公司有没有责任？不久前，老刘的家属将保安公

司告上法庭。近日，杭州市萧山区法院审结了这起提供劳

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

2012年，当年50多岁的老刘进入杭州某保安服务公

司从事安保工作。2018年6月1日，老刘满60周岁，达到

了法定退休年龄，便与保安公司签订一份《退休人员返聘

协议书》，约定老刘继续在保安公司从事安保工作，返聘期

限自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工作时间实行

做一天休一天。

2019年4月14日，周日，老刘值班。傍晚6点半，快

递员小张来送货时，发现老刘趴在传达室门口，地上还有

血迹。小张马上报警，并拨打了120。当天，老刘经医院

抢救无效死亡。医院出入院记录中载明：“中医诊断为猝

死，西医诊断为心跳呼吸停止、颅脑损伤等。”通俗点讲，就

是说经医院诊断老刘的具体死因不明，既没有因其自身疾

病引发死亡的症状，也没有外力作用导致死亡的情形。事

发后，保安公司前后共补偿老刘家属4万元。

2020年8月17日，老刘的家属将保安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保安公司赔偿医药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132万元。

庭审中，老刘儿子称保安公司给老刘安排的工作时间

长，导致老刘疲劳过度，引发死亡。保安公司则认为并没

有违规违法行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另查明，老刘生前身体状况良好，事发时已经享受养

老保险待遇并领取退休金。事发当天，老刘曾饮酒。

萧山区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老刘家属的诉讼请求。

保安公司后又额外补偿老刘家属6万元。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

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务关系处理。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

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老刘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已经在享受养老

保险待遇并领取退休金，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他与保安公

司之间应按劳务关系处理。需要注意的是，既然是劳务关

系，那么保安公司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只有在存在过错

的情况下，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反言之，若保安

公司不存在过错，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那么本案中的保安公司是否具有过错呢？首先，老刘

在保安公司已经做了7年多的保安工作，被返聘前后的工

作时间、工作强度差不多，考虑到事发当天是周日傍晚，工

作任务相对轻松，故不存在像老刘家属所称的因保安公司

安排老刘工作时间长、疲劳过度致死的主张。其次，老刘

在当天傍晚曾饮酒，违反了工作纪律，不排除其系饮酒后

不慎摔倒所致。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将此过错归责于保安

公司。再者，从医学角度来说，致人猝死的原因有很多，现

无法确定老刘的死亡原因，也无法确认老刘的死亡后果与

其提供劳务的工作时间、工作强度等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遂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从法律层面来说，法院无法支持老刘家属要求赔偿的

诉讼请求。但在情理层面，保安公司愿意再额外补偿老刘

家属6万元。

同名同姓闹乌龙
原告粗心告错人

通讯员 胡杉

原告林某因一时疏忽，错将同名同姓的

另一王某告上了法庭，不仅需自行承担案件

受理费和财产保全费，还得向被告道歉并赔

偿损失。近日，宁波奉化区法院审理了这样

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案子。

原告林某称，十多年前，经同村人介绍结

识了王某，后王某向其借款30万元，经多次催

讨无果。无奈之下，10月19日，林某向奉化

法院提起了诉讼，并申请了财产保全。

根据原告林某提供的被告王某信息，法

院在受理案件之后，向被告王某送达了应诉

材料，并冻结了其名下银行账户。10月 29

日，接到应诉材料的王某一脸吃惊，当场向法

官反馈说，自己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也没

有向别人借过钱，根本不认识林某，借条更不

是自己写的。

法官立即意识到，林某很可能告错了人，

于是组织双方来法院当面核实。10月30日，

双方来到法院后，才发现被告的王某和真正

欠钱的王某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原告代理人

代林某主动当面赔礼道歉，并写了道歉信，当

场交给王某5000元作为赔偿。

事后，林某的代理人称两位“王某”系同

名同姓，提供借款时，王某只在借条上签名，

并没有留下其他身份信息，待准备起诉时去

相关部门调取了王某的户籍信息，拿到户籍

信息后向林某进行核实，由于和王某不是很

熟悉再加上时间久远，林某粗粗看了照片觉

得“好像是这个人”，结果告错了人。林某不

仅向王某赔礼道歉，还要承担案件受理费、财

产保全费。

法官说法：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

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

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

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

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有明确的被告”是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

条件之一，当事人在起诉时，不仅应明确所告

之人，还应提供准备的被告信息，对自己的诉

讼行为负责。为了避免发生本案中的“告错

人”现象，在日常借款中，尤其是出借人与借

款人并不熟悉的情况下，出借人最好让借款

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等资料，以便于日后

维权。

通讯员 钱子萱 顾焯惟

很多节庆活动都施放或系留氢气球，烘托喜

庆的气氛。可是你也许不知道，氢气球安全隐患

也不小，很有可能成为“空中炸弹”。失控后的气

球最高能升到1.2万米的高空，如果碰上飞机，很

有可能被卷入发动机，造成发动机熄火；落到地

上，也会因为降解周期长破坏生态环境。

近日，宁波北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处一例

违规施放系留气球案，罚款1.1万元。这也是宁波

首例违规施放系留气球案。

10月22日，在北仑某中学的田径场，有4个

较大的氢气球悬浮在空中。北仑区气象局的遥感

监控监测这一情况后，立即将线索反馈至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新碶中队。中队执法队员与气象局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现场正在举办一场大型运动会，只见四个火

红的灯笼状氢气球用绳子系着悬浮在观众席上

空。执法队员在调

查后发现，这是主办

方请宁波某传媒公

司设置的，但是该公司未取得施放系留气球资质，

该施放气球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执法队员责令

其现场整改并进行立案查处。

该公司负责人承认，的确不了解相关规定，接

下来会积极去办理相关资质，今后再接到类似的

业务，公司一定会提前做好审批工作。

新碶中队执法队员表示，已对此情况立案，根

据情节，当事人将面临1.1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链接：
《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

进行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

必须经设区的市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会同有关部

门批准。

中国气象局第9号令《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

十三条规定，施放气球单位施放无人驾驶自由气

球至少提前5天、施放系留气球至少提前3天向施

放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气象主管机构或者其委托

的县级气象主管机构（以下简称许可机构）提出申

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施放气球作业申报表》，提

供《施放气球资质证》原件及复印件等材料。

被惩戒

记者 11 月 11 日从

广东省公安厅获悉，广东

开展打击“两卡”专项行

动以来，有2421人因出

售出租出借银行账户、个

人银行卡等失信行为被

惩戒，他们将受到5年内

只能使用现金消费，不能

使用移动支付功能、不能

注册支付宝账户和开通

微信支付等惩戒。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老保安退休被返聘，周日值班时不幸猝死
保安公司要不要担责？

运动会上放了4个气球，为啥被罚万元？


